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小組組織及運作辦法
1090624  108學年第9次行政會議通過
第1條 為協助本校「校園規劃及空間運用委員會」運作及有效分配及管理本校空間，特定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小組組織及運作辦法」。
第2條 本辦法所稱空間包含建築空間及校園空間。

第3條 本小組之任務如下：
(1) 本校建築空間分配及管理政策之協調。

(2) 本校現有建築空間重新規劃之協調。

(3) 本校空間六個月以上之借用案審議。

(4) 提送「校園規劃及空間運用委員會」有關空間議案之審議。
第4條 其他與空間管理相關議題之協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5條 本小組由總務長擔任召集人，成員以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研發長、圖書館長、資訊長、藝術推廣處長、人事主任、主計主任及各學院院長(含共同教育委員會)組成之。另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文書保管組長擔任之。

本小組委員任期二年，採學年制。

本小組由召集人視需要召開會議，開會時得請校內相關人員列席。

本小組開會時，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應有出席委員半數同意之議案始得送「校園規劃及空間運用委員會」進行決議。

第6條 空間申請以學院及一級行政單位為申請單位。
第7條 各單位因需要而申請分配或使用空間時，應填具申請空間使用申請單(附件1)、使用規畫書及提案單(附件2)送總務處登記，經本小組協調討論後，送本校「校園規劃及空間運用委員會」決議。

第8條 本小組會議以各學院及一級行政單位為提案單位，各提案單位應於提案前先與相關單位就提案內容進行協商，需再協調事項始研擬方案提送本小組討論。

第9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	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空間使用申請表

	
	申請日期：
	年
	月
	日

	申請使用情形 
	□分配使用
□6個月以上借用（自民國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止）

	一、申請目的及需求(填寫使用目的申請空間所屬建物別、樓層、空間名稱及編號）

	

	二、空間使用現況分析（請詳細說明空間現況）

	

	三、空間管理人及聯絡資訊

	

	四、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收費辦法(申請分配使用時可採附件方式呈現)

	

	申請單位
	會辦單位
	審查單位
(總務處)
	空間分配及管理小組召集人

	
	
	
	


註：1.申請單位以行政一級主管及院長為申請人。
    2.撰寫空間不足可以附件方式呈現。
（標題：請用標楷體十六號字/粗體字）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空間分配及管理小組會議提案單

（標楷體十四號字/粗體字）提案單位：○○○

(內容：請以標楷體十四號字，格式段落行距固定行高22)
案　由：

說　明：

一、使用目的及需求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
二、現況分析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

三、管理人及聯絡資訊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

四、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收費辦法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
決　議：

備註：提案如有附件，請加註順序號碼於列述文中，每頁並加註頁碼以1個word傳送。

    （附件如有圖檔請自行以圖片插入方式編排於word中）
